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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关心实习生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努力做好实习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实习期间，指导教师原则上不兼课，不到其他单位做学术讲座，以便集中精力，认真负责地做好实习指导工作。
二、指导教师必须参加实习的全部过程，全面掌握实习生在各个实习环节中的情况。加强与实习学校各方面的联系，协调和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三、集中实习指导教师职责
1.做好实习前的准备工作，实习前一周去实习单位或地点了解和落实交通路线、食宿等有关情况，拟订具体实习计划。
2.实习指导教师应当在实习开始前组织学生集中开会，布置具体的实习任务，指导学生做好实习的准备工作。
3.实习期间，教师对学生要严格要求，加强指导，严格按实习计划组织好各种实习活动，保证实习时间和实习质量。
4.实习期间，指导教师应保持和实习生以及实习单位指导老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定期组织实习学生集中交流和讨论，深入了解学生的实习工作，鼓励学生通过探索尝试去解决问题，并给予学生适当的指导和帮助。师范专业的实习指导教师应主动配合实习学校开展教育实习指导工作，与实习学校指导教师一同指导实习生开展听课、备课、试讲、上课、评议等活动，组织实习生互相听评课、交流研讨。
5.指导教师应根据该实习单位的具体要求，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
6.教师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全面关心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健康与安全，重视劳动教育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提高。
7.学生在实习期间违反纪律时，指导教师应及时给予批评教育，对情节严重、影响极坏者，带队教师有权停止其实习并报学生所在学院，商定具体的处理办法。
8.实习结束前，实习指导教师应当带领学生集体向实习学校表达感谢，并认真听取实习单位对于实习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9.实习结束后评定实习生表现，并会同实习学校指导教师评定实习生的实习成绩，写好评语和鉴定。
10.指导实习生写好个人总结和实习小组总结，填写小组实习情况统计表，做好结束离校工作。
11.认真做好实习指导工作过程性记录，并对实习指导工作进行总结。
四、分散实习指导教师职责
1.应当联系保持与实习单位的联系，为学生开展实习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2.要采用电话、电子邮件、短信、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及时掌握各实习点的实习进展情况，对学生的实习工作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3.抽查学生实习日记，督促学生全面完成实习任务。
4.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和纪律教育。
5.对实习中违反纪律且情节较重的学生，指导教师有权停止其实习，并及时向学院汇报，商定具体的处理办法。
6.实习结束，指导教师要认真阅读实习生提交的各项实习作业和实习总结报告，客观、公正地做好实习成绩评定和推优工作。
五、各学院应加强对专业实习指导教师的管理，对实习指导教师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并形成书面材料，归入教师业务档案，作为今后评优、年终考核、职称评定的一项重要依据。


